
  

证券代码：000767         证券简称：漳泽电力      公告编号：2020临─041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蒲洲热电公司开展融资租赁 

业务并为其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山西漳电蒲洲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蒲洲热电公司”）

拟向浦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银租赁公司”）

申请办理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与其签署《融资租赁合同》，

将蒲洲热电公司电厂设备以售后回租方式，向浦银金融租赁公司

融资人民币 2亿元。公司拟为上述业务提供担保。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九届十六次董事会以 9票同意、0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尚需股东大会审议。在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后，授权公司签署相关协议文件及办理相关手续。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名称：浦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新浩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腾大道 2865号 

主要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转让和受让融资租赁资产；

固定收益类证券投资业务；接受承租人的租赁保证金；吸收非银

行股东三个月（含）以上定期存款；同业拆借； 【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00 万元整。 

三、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名称：山西漳电蒲洲热电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姚忠太 

    注册地址：山西省永济市中山东街 20号 

    经营范围： 电力、热力的生产及销售；通用设备、煤炭销售；

粉煤灰开发、利用；电力技术服务；电力设施：承揽电力工程及

设备维修、安装、调试；废旧物资回收与销售。 

注册资本：人民币 56400万元。 

股权结构：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65% 

陕西陕煤澄合矿业有限公司 35% 

被担保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20 年 3月 31日，被担保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日期 
资产 

总额 

负债 

总额 

资产 

净额 

营业 

收入 
净利润 

持股 

比例 

2020-03-31 296312.93 275740.30 20572.63 20857.80 -1086.30 65%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蒲洲热电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蒲洲热电公司的交易标的物为公司所属的发电设备。 

设备清单 

序号 类别名称 币种 原值 净值 

1 带式输送机 人民币 1398 1273.78 

2 凝结水精处理装置 人民币 666 606.82 



  

3 主变压器 人民币 1919.4 1748.86 

4 四大管材 人民币 2492 2270.58 

5 汽轮机旁路 人民币 696 634.16 

6 烟囱玻璃钢内筒 人民币 1027.2 935.93 

7 热工控制电缆 人民币 1105 1006.82 

8 脱硫废水处理设备 人民币 3120 2842.78 

9 生活污水处理设备 人民币 718.36 654.53 

10 湿式除尘器 人民币 2782.6 2535.36 

11 低压铜芯电缆 人民币 1699.56 1548.55 

12 
特殊效仿、火灾报警及消防联动

控制系统 
人民币 1768.43 1611.3 

13 
并网系统通信、厂内通信、调度

自动化、信息系统 
人民币 1331.73 1213.4 

14 热控仪表成套 人民币 1405.4 1280.53 

合计  22129.68 20163.39 

浦银租赁公司购买以上资产后将以融资租赁方式出租给蒲洲

热电公司继续使用，蒲洲热电公司利用上述资产融资取得人民币

2 亿元。 

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蒲洲热电公司本次融资租赁金额为人民币 2亿元，主要条款

如下：  

1.租赁物：电厂设备； 

2.融资金额：不超过 2 亿元（根据合同金额）；  

3.租赁方式：采取售后回租融资租赁方式，即由浦银租赁公

司购买该租赁设备，同时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租赁合同期内由蒲

洲热电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向浦银租赁公司分期支付租金；  

4.租赁期限：不超过 5 年； 

5.融资成本及租金支付方式：融资综合年利率不超过 5.74%，



  

租金等额本息按季支付； 

6.租赁设备所有权：在租赁期间设备所有权归浦银租赁公司

所有；自租赁合同履行完毕之日起，公司按名义货价 100.00 元（壹

佰元）支付款项后，租赁设备所有权归蒲洲热电公司； 

7.由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六、担保合同主要内容 

    1.债权人：浦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2.债务人：山西漳电蒲洲热电有限公司； 

3.保证人：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范围：承租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出租人支付的全部租

金、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出租人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各项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及主合同项下

租赁物取回时拍卖、评估等费用）和其他所有承租人应付款项。

如遇主合同项下约定的利率变化情况，还应包括因该变化而相应

调整后的款项； 

6.保证期限：为主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七、董事会意见 

1.公司本次为蒲洲热电公司提供融资担保，主要是为了满足

其正常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 

2.董事会认为，上述被担保企业的资信状况良好，以上担保

符合《公司章程》和《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为其提

供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利益。 



  

3.蒲洲热电二股东--陕西陕煤澄合矿业有限公司按持股比例

提供反担保。 

4.在担保期内，蒲洲热电公司以其未来收益为公司提供反担

保。 

5.蒲洲热电未来收益及还款能力测算: 期初资金余额0.57亿

元，预计总收入9.2亿元，其中电量销售资金收入7.7亿元,其他收

入1.5亿元。计划融资5亿元，资金收入共14.2亿元，2020年末资

金余额预计0.5亿元。在担保期内，董事会认为蒲洲热电公司有能

力以其未来收益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八、累计担保数量和逾期担保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合计为人民币

1399887.87万元，其中，对合并范围外企业担保余额合计为人民

币 170407.36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未经审计净资产的 21.33%。

无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

失等事项。 

九、备查文件 

1.九届十六次董事会决议； 

2.融资租赁合同。 

3.担保协议。 

特此公告。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